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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

2014

年

9

月

1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4

】

944

号文注册募集

,

基金合同于

2014

年

10

月

24

日正式生效。

本摘要根据基金合同和基金招募说明书编写

,

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

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

,

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

,

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

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

并按照《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

利、承担义务。基金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

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注册

,

但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

册

,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

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

益。

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认购

(

或申购

)

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书

,

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承担基金投资

中出现的各类风险

,

包括

:

市场风险、管理风险、流动性风险、本基金的特定风险和其他风险等。本基金的特定风险详见招募说

明书“风险揭示”章节。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

是证券投资基金中较低风险的品种。本基金的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高于货币市场

基金

,

低于混合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投资者应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

并对于认购

(

或申购

)

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

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

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

,

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

者自行负责。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15

年

4

月

24

日

,

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本基金托管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已复核了本次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一、基金合同生效日期

2014

年

10

月

24

日

二、基金管理人

(

一

)

基金管理人简况

名称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45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26

楼、

27

楼、

45

楼

法定代表人

:

谭炯

设立日期

:2004

年

8

月

12

日

电话

:(021)38834999

联系人

:

高爽秋

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股权结构

:

股 东 出资额 占注册资本的比例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

８３５０

万元

８３．５％

贝莱德投资管理（英国）有限公司 相当于人民币

１６５０

万元的美元

１６．５％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

1

、董事会成员

白志中

(BAI Zhizhong)

先生

,

董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

,

高级经济师。历任中国银行山西省分行综合计划处

处长及办公室主任

,

中国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

中国银行广西壮族自治区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

中国银行四

川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

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行长、党委书记等职。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道滨

(LI Daobin)

先生

,

董事。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2000

年

10

月至

2012

年

4

月任职于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市场部副

总监、总监、总经理助理和公司副总经理。现任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赵春堂

(ZHAO Chuntang)

先生

,

董事。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硕士。历任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干部

,

中国银行董事会秘

书部副处长、主管

,

中国银行上市办公室主管

,

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党委委员

,

中国银行个人金融总部副总经

理等职。现任中国银行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部副总经理

(

主持工作

)

。

宋福宁

(SONG Funing)

先生

,

董事。厦门大学经济学硕士

,

经济师。历任中国银行福建省分行资金计划处外汇交易科科长、资

金计划处副处长、资金业务部负责人、资金业务部总经理

,

中国银行总行金融市场总部助理总经理

,

中国银行总行投资银行与

资产管理部助理总经理等职。现任中国银行投资银行与资产管理部副总经理。

葛岱炜

(David Graham)

先生

,

董事。葛岱炜先生于

1977

年—

1984

年供职于

Deloitte Haskins & Sells(

现为普华永道

)

伦敦和悉

尼分公司

,

之后

,

在拉扎兹

(Lazards)

银行伦敦、香港和东京分公司任职。

1992

年

,

加入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MLIM),

曾担任欧洲、

中东、非洲、太平洋地区客户关系部门的负责人。

2006

年贝莱德与美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并后

,

加入贝莱德。现任贝莱德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

主要负责管理贝莱德合资企业关系方面的事务。

朱善利

(ZHU Shanli)

先生

,

独立董事。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管理系讲师、副教授、主任、北

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等职。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北京大学中国中小企业促进中心主任、

21

世纪创业投资中心主任、管理科学中心副主任

,

兼任中国投资协会理事、中国财政学

会理事、中国企业投资协会常务理事、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

荆新

(JING Xin)

先生

,

独立董事。中国人民大学会计学博士。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会计系副主任

,

中国人民大学审计处处长等

职。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

兼任财政部中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咨询专家、

中国会计学会理事、全国会计专业学位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监事、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风

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赵欣舸

(ZHAO Xinge)

先生

,

独立董事。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博士。曾在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商学院任教

,

并曾为美国投资

公司协会

(

美国共同基金业行业协会

)

等公司和机构提供咨询。现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金融学与会计学教授、副教务长和金融

MBA

主任

,

并在中国的数家上市公司和金融投资公司担任独立董事。

雷晓波

(Edward Radcliffe)

先生

,

独立董事。法国

INSEAD

工商管理硕士。曾任白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

目前仍担任该公司

的咨询顾问。在此之前

,

曾任英国电信集团零售部部门经理

,

贝特伯恩顾问公司董事、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总经理

,

中英商会财

务司库、英中贸易协会理事会成员。现任银硃合伙人有限公司合伙人。

2

、监事

赵绘坪

(ZHAO Huiping)

先生

,

监事。国籍

:

中国。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本科、人力资源管理师、经济师。曾任中国银行人力

资源部信息团队主管、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综合处副处长、处长、人事部技术干部处干部、副处长。

乐妮

(YUE Ni)

女士

,

职工监事。国籍

: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曾分别就职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山西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友邦华泰基金管理公司。

2006

年

7

月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现任基金运营部总经理。具有

14

年证券从业年限

,

11

年基金行业从业经验。

3.

高级管理人员

李道滨

(LI Daobin)

先生

,

董事、执行总裁。简历见董事会成员介绍。

欧阳向军

(Jason X. OUYANG)

先生

,

督察长。国籍

:

加拿大。中国证券业协会

-

沃顿商学院高级管理培训班

(Wharton-SAC

Executive Program)

毕业证书

,

加拿大西部大学毅伟商学院

(Ivey School of Business, Western University)

工商管理硕士

(MBA)

和经

济学硕士。曾在加拿大太平洋集团公司、加拿大帝国商业银行和加拿大伦敦人寿保险公司等海外机构从事金融工作多年

,

也曾

任蔚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现英大证券

)

研究发展中心总经理、融通基金管理公司市场拓展总监、监察稽核总监和上海复旦大

学国际金融系国际金融教研室主任、讲师。

张家文

(ZHANG Jiawen)

先生

,

副执行总裁。国籍

:

中国。西安交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太仓支行副行

长、苏州分行风险管理处处长、苏州分行工业园区支行行长、苏州分行副行长、党委委员。

4.

基金经理

白洁

(BAI Jie)

女士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助理副总裁

(AVP),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金盛保险有限公司投资部固

定收益分析员。

2007

年加入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曾担任固定收益研究员、基金经理助理。

2011

年

3

月至今任中银货币基金基

金经理

,2012

年

12

月至今任中银理财

7

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3

年

12

月至今任中银理财

21

天债券基金基金经理

,2014

年

9

月至

今任中银产业债基金基金经理

,2014

年

10

月至今任中银安心回报债券基金基金经理。具有

10

年证券从业年限。具备基金、证券、

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易员从业资格。

5

、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

主席

:

李道滨

(

执行总裁

)

成员

:

陈军

(

助理执行总裁

)

、杨军

(

资深投资经理

)

、奚鹏洲

(

固定收益投资部总经理

)

、李建

(

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经理

)

列席成员

:

欧阳向军

(

督察长

)

6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基金托管人

(

一

)

基金托管人基本情况

名称

: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上海银行”

)

住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

范一飞

成立时间

:1995

年

12

月

29

日

组织形式

: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人民币

47.04

亿元

存续期间

:

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

:

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09]814

号

托管部门联系人

:

叶忆红

电话

:021-68475888

传真

:021-68476936

上海银行成立于

1995

年

12

月

29

日

,

是一家由国有股份、中资法人股份、外资股份及个人股份共同组成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

总行位于上海。

近年来

,

上海银行以“精品银行”为战略愿景

,

以“精诚至上

,

信义立行”为企业核心价值观

,

以“总体形成特色、区域兼顾差

异、局部凸显亮点”为指导思想

,

持续推进专业化经营和精细化管理

,

经营实力和发展能力明显提升。根据市场和自身优势

,

上海

银行形成了“中小企业综合金融服务”、“城市居民财富管理和养老金融服务”、“金融市场领先交易服务”、“两岸三地跨境金融

服务”以及“最佳在线金融服务”等特色定位

,

通过培育和塑造经营特色

,

推动结构调整和转型发展

,

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目前

,

上海银行在上海、宁波、南京、杭州、天津、成都、深圳、北京、苏州、无锡、绍兴、南通等地拥有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

311

个

,

设有自助银行

211

个

,

布放自助服务类终端设备

2167

台

,

初步形成了覆盖长三角、环渤海、珠三角、中西部重点城市的网络布

局框架。上海银行还发起设立闵行上银、衢江上银、江苏江宁上银和崇州上银村镇银行

,

发起成立上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在香

港地区设立上海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并与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1600

多家境内外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建立了代理行关系。

成立

20

年来

,

上海银行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不断提高

,

在英国《银行家》全球前

1000

家银行中排名持续提升

,2014

年位列全

球银行业第

130

位

,

较

2013

年排名上升

28

位。多次被《亚洲银行家》杂志评为“中国最佳城市零售银行”

,

先后荣获“上海市著名商

标”、“小企业优秀客户服务银行”、“全国再就业先进单位”、“全国银行间市场优秀交易成员”、“全国敬老模范单位”、“最佳企

业形象奖”、“银团贷款最佳机构奖”等荣誉称号。

截至

2014

年底

,

上海银行资产总额

11874.52

亿元

;

存款总额

7246.18

亿元

,

贷款总额

4845.21

亿元

;

资本充足率为

12.57%;

拨备

覆盖率

260.55%

。

(

二

)

主要人员情况

上海银行总行下设资产托管部

,

是从事资产托管业务的职能部门

,

内设产品管理部、托管运作部

(

下设托管运作团队和运行

保障团队

)

、稽核监督部

,

平均年龄

30

岁左右

,100%

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

绝大部分岗位人员均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

三

)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上海银行于

2009

年

8

月

18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中国银监会核准开办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

,

批准文号

: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

可

[2009]814

号。

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上海银行已托管

11

只证券投资基金

,

分别为天治成长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增利分级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证财通中国可持续发展

100(ECPI ESG)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浦银安盛季季添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双债保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鹏华丰信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前海开源事件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万家现金宝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开

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浦银安盛月月盈安心养老定期支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托管基金的资产净值合计

92.36

亿元。

四、相关服务机构

(

一

)

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1

、直销机构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45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26

楼、

27

楼、

45

楼

法定代表人

:

谭炯

电话

:(021)38834999

传真

:(021)68872488

联系人

:

徐琳

2

、其他销售机构

(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办公地址

: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

号

法定代表人

:

田国立

客户服务电话

:95566

联系人

:

宋亚平

网址

:www.boc.cn

(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

:

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

:

李建红

客服电话

: 95555

联系人

:

邓炯鹏

网址

: www.cmbchina.com

(3)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办公地址

:

上海市银城中路

168

号

法定代表人

:

范一飞

客服电话

: 95594

联系人

:

胡佳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

,

并予以公告。

(

二

)

基金份额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45

楼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26

楼、

45

楼

法定代表人

:

谭炯

成立日期

:2004

年

8

月

12

日

电话

:(021)38834999

传真

:(021)68871801

联系人

:

铁军

(

三

)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

:

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注册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南路

256

号华夏银行大厦

14

楼

负责人

:

廖海

电话

:(021)51150298

传真

:(021)51150398

经办律师

:

刘佳、范佳斐

联系人

:

刘佳

(

四

)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

: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住所

: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安永大楼

16

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

:

吴港平

电话

:010-58153000

传真

:010-85188298

联系人

:

汤骏

经办会计师

:

徐艳、许培菁

五、基金的名称

中银安心回报半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六、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

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封闭

6

个月集中开放申购与赎回一次

)

、债券型

七、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控制风险并保持资产流动性的基础上

,

力争实现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收益。

八、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

,

包括国内依法发行和上市交易的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地方政府债、企业

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级短期融资券、资产支持证券、次级债、可分离交易的可转债中的公司债部分、债券回

购、货币市场工具、银行存款

,

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它金融工具

,

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不参与股票、权证、可转换债券的投资。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

,

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债券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80%

。但应开放期流动性需要

,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

在每次开放

期前一个月、开放期及开放期结束后一个月的期间内

,

基金投资不受上述比例限制。开放期内

,

持有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

内的政府债券的比例合计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5%,

在封闭期内

,

本基金不受上述

5%

的限制。

九、基金的投资策略

(

一

)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定性和定量地分析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的信用风险、 流动性风险及其经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水平或盈利能力

,

通

过比较或合理预期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的风险与收益率变化

,

确定并动态地调整不同类属债券类资产间的配置比例

,

确定最

能符合本基金风险收益特征的资产组合。

(

二

)

期限配置策略

为合理控制本基金开放期的流动性风险

,

本基金将适当的采取期限配置策略

,

即在保证每个开放期有适当的流动资产的

基础上

,

将基金资产所投资标的的平均剩余存续期限与基金剩余封闭期限进行适当的匹配。

(

三

)

期限结构策略

本基金将综合考察收益率曲线和信用利差曲线

,

通过预期收益率曲线形态变化和信用利差曲线走势来调整投资组合的头

寸。在考察收益率曲线的基础上

,

本基金将确定采用集中策略、哑铃策略或梯形策略等

,

以从收益率曲线的形变和不同期限信

用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利。一般而言

,

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陡时

,

本基金将采用集中策略

;

当预期收益率曲线变平时

,

将采

用哑铃策略

;

在预期收益率曲线不变或平行移动时

,

则采用梯形策略。

(

四

)

久期配置策略

本基金认真研判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

及由此引致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

密切跟踪

CPI

、

PPI

、

M2

、

M1

、汇率等利率敏感

指标

,

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

,

对未来中国债券市场利率走势进行分析与判断

,

并由此确定合理的债券组合久期。

1

、宏观经济环境分析

:

通过跟踪、研判诸如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额同

比增长率、进出口额同比增长率等宏观经济数据

,

判断宏观经济运行趋势及其在经济周期中所处位置

,

预测国家货币政策、财

政政策取向及当前利率在利率周期中所处位置

;

基于利率周期的判断

,

密切跟踪、关注诸如

CPI

、

PPI

等物价指数、银行准备金

率、货币供应量、信贷状况等金融运行数据

,

对外贸易顺逆差、外商直接投资额等实体经济运行数据

,

研判利率在中短期内变动

趋势

,

及国家可能采取的调控政策

;

2

、利率变动趋势分析

:

基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以及利率变动趋势的判断

,

同时考量债券市场资金面供应状况、市场主流

预期等因素

,

预测债券收益率变化趋势

;

3

、久期分析

:

根据利率周期变化、市场利率变动趋势、市场主流预期

,

以及当期债券收益率水平

,

通过合理假设下的情景分

析和压力测试

,

最后确定最优的债券组合久期。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降低时

,

本基金将延长所持有的债券组合的久期值

,

从

而可以在市场利率实际下降时获得债券价格上升收益

;

反之

,

当预期市场总体利率水平上升时

,

则缩短组合久期

,

以规避债券价

格下降的风险带来的资本损失

,

获得较高的再投资收益。

(

五

)

信用类个券选取策略

本基金对于信用类债券采取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投资策略。在进行各类型非国家信用债券的个券选择时

,

本基

金将首先结合外部评级报告和内部评级分析

,

谨慎判断个券信用等级水平

,

并重点筛选出符合本基金信用等级要求的个券。通

过内部的信用分析方法对可选债券品种进行筛选过滤

,

通过考察宏观经济环境、国家产业发展政策、行业发展状况和趋势、监

管环境、公司背景、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盈利能力、偿债能力、现金流水平等诸多因素

,

通过给予不同因素不同权重

,

采用数量

化方法把主体所发行债券分为不同信用级别

,

并投资于信用级别较高的个券。

信用债收益率是在基准收益率基础上加上反映信用风险收益的信用利差。 基准收益率主要受宏观经济政策环境的影响

,

信用利差收益率主要受该信用债对应信用水平的市场信用利差曲线以及该信用债本身的信用变化的影响。因此

,

信用债的投

资策略可细分为基于信用利差曲线变化的投资策略、基于信用债个券信用变化的投资策略。

1

、基于信用利差曲线变化的投资策略

首先

,

信用利差曲线的变化受到经济周期和相关市场变化的影响。如果宏观经济向好

,

企业盈利能力增强

,

现金流好转

,

信

贷条件放松

,

则信用利差将收窄

;

如果经济陷入萧条

,

企业亏损增加

,

现金流恶化

,

信贷条件收紧

,

则信用利差将拉大。其次

,

分析信

用债市场容量、信用债券结构、流动性等变化趋势对信用利差曲线的影响

;

同时政策的变化也影响可投资信用债券的投资主体

对信用债的需求变化。本基金将综合各种因素

,

分析信用利差曲线整体及分行业走势

,

确定不同风险类别的信用债券的投资比

例。

2

、基于信用债个券信用变化的投资策略

除受宏观经济和行业周期影响外

,

信用债发行人自身素质也是影响个券信用变化的重要因素

,

包括股东背景、法人治理结

构、管理水平、经营状况、财务质量、融资能力等因素。本基金将通过公司内部的信用债评级系统

,

对债券发行人进行资质评估

并结合其所属行业特点

,

判断个券未来信用变化的方向

,

采用对应的信用利差曲线对公司债、企业债定价

,

从而发掘价值低估债

券或规避信用风险。

(

六

)

息差策略

当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时

,

本基金将实施正回购并将融入的资金投资于信用债券

,

从而获取债券收益率超出回购资

金成本

(

即回购率

)

的套利价值。

(

七

)

资产支持证券

(

含资产收益计划

)

投资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考量宏观经济形势、提前偿还率、违约率、资产池结构以及资产池资产所在行业景气情况等因素

,

预判

资产池未来现金流变动

;

研究标的证券发行条款

,

预测提前偿还率变化对标的证券平均久期及收益率曲线的影响

,

同时密切关

注流动性变化对标的证券收益率的影响

,

在严格控制信用风险暴露程度的前提下

,

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管理

,

选择风险调整

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

十、业绩比较基准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 1.5

如果今后法律法规发生变化

,

或者有更权威的、更能为市场普遍接受的业绩比较基准推出

,

或者是市场上出现更加适合用

于本基金的业绩基准的指数时

,

本基金管理人在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

,

并履行适当程序后调整或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

公告

,

而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十一、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债券型基金

,

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较低风险品种

,

本基金的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

低于混合

型基金和股票型基金。

十二、投资组合报告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

于

2015

年

5

月

19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

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

,

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一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２

，

３４３

，

５０４

，

１４４．００ ６３．２５

其中：债券

２

，

３４３

，

５０４

，

１４４．００ ６３．２５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１

，

３２４

，

８１１

，

３１１．９０ ３５．７６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３６

，

７６５

，

６２４．０５ ０．９９

８

合计

３

，

７０５

，

０８１

，

０７９．９５ １００．００

(

二

)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三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

四

)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２０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２０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１

４

企业债券

６７８

，

６７９

，

１４４．００ ２０．７５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１

，

１５２

，

２２１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３

６

中期票据

４９２

，

５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０６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２

，

３４３

，

５０４

，

１４４．００ ７１．６６

(

五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１１２２３２ １４

长证债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６０

２ １０１４６４０３０ １４

京城建

ＭＴＮ００２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１１

３ ０１１５９０００４ １５

苏交通

ＳＣＰ００４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４ ０１１５６０００１ １５

东航

ＳＣＰ００１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６

５ １２２１８５ １２

力帆

０１ ９００

，

０１０ ９０

，

３８８

，

００４．３０ ２．７６

(

六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

七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

八

)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

九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股指期货投资。

2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股指期货

,

无相关投资政策。

(

十

)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政策

本基金投资范围未包括国债期货

,

无相关投资政策。

2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3

、本基金投资国债期货的投资评价

本基金报告期内未参与国债期货投资

,

无相关投资评价。

(

十一

)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

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

罚的情形。

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７４

，

１７９．６７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６

，

６６６

，

４４４．３８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３６

，

７６５

，

６２４．０５

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6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计算中四舍五入的原因

,

本报告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十三、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

,

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4

年

10

月

24

日

,

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投资业绩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基金合同

生效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０．６０％ ０．０８％ ０．８２％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７％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０．９９％ ０．０５％ ０．９９％ ０．０１％ ０．００％ ０．０４％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１．６０％ ０．０６％ １．８２％ ０．０１％ －０．２２％ ０．０５％

十四、基金费用概览

(

一

)

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1

、基金费用的种类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3)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4)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和诉讼费

;

5)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6)

基金的相关账户的开户及维护费用

;

7)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8)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9)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

,

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2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60%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60%÷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前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假等

,

支付日期顺延。

2)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5%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

H=E×0.15%÷

当年天数

H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

,

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

,

按月支付

,

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指令

,

基金托管人

复核后于次月前

3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

,

支付日期顺延。

上述“

1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3)-9)

项费用”

,

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定

,

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

,

由基金托

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3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1)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2)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3)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

4)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5

、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

,

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

二

)

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1

、申购费用

本基金申购费用由投资人承担

,

不列入基金财产。

本基金的申购费率如下

:

单笔申购金额

Ｍ

申购费率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元

０．８０％

１００

万元

≤Ｍ＜２００

万元

０．５０％

２００

万元

≤Ｍ＜５００

万元

０．３０％

Ｍ≥５００

万元

１０００

元

／

笔

2

、赎回费用

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

,

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

为赎回费总额的

100%

。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如下

:

持有期限（

Ｙ

） 赎回费率

赎回费率（仅适用于开放

期）

Ｙ＜３０

天

０．７５％

Ｙ≥３０

天

０

3

、本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

,

保留到小数点后

3

位

,

小数点后第

4

位四舍五入

,

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T

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遇特殊情况

,

经

.

中国证监会同意

,

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

4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

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5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

针对以特定交易方

式

(

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等

)

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人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

,

按相关监管

部门要求履行必要手续后

,

基金管理人可以适当调低基金申购费率和基金赎回费率

,

并进行公告。

(

三

)

其他费用

本基金其他费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十五、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

结合本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

,

对本基金的原招募说明书进行

了更新

,

主要更新的内容

:

如下

:

(

一

)

在“基金管理人”部分

,

对董事会成员、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及职务、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制度等信

息进行了更新

;

(

二

)

在“基金托管人”部分

,

对基金托管人情况、基金托管人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说明、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

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

(

三

)

在“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

对基金份额发售机构、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等相关信息进行了更新

;

(

四

)

在“基金的募集“部分

,

对基金首次募集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说明

;

(

五

)

在“基金合同的生效”部分

,

对基金合同生效时间进行了说明

;

(

六

)

在“基金份额的封闭期和开放期”部分

,

对基金进入首个开放期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

(

七

)

在“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

,

对基金首个开放期内开放申购和赎回的情况进行了说明

;

(

八

)

增加“投资组合报告”部分

,

根据《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及《基金合同》

,

披露了本基金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

告的内容

;

(

九

)

增加“基金的业绩”部分

,

披露了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

;

(

十

)

在“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

,

列明了前次招募说明书公布以来的其他应披露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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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应用行业评级系统，每季综合考虑各行业的定量、定性分析指标，对各行业做出评级，本基金的

行业评级分为四类，即景气增长、景气维持、景气下降和和非景气行业。

本基金所指的景气增长行业是指预期该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超过

ＧＤＰ

增长率且会进一步提高的行

业。景气维持行业是指预期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超过

ＧＤＰ

增长率但预期基本保持不变，景气下降行业是指

预期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超过

ＧＤＰ

增长率，但未来将会下降的行业。非景气行业是指行业的主营业务利润

增长率或预期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低于

ＧＤＰ

增长率的行业。

基金管理人根据行业评级结果，进行行业配置，本基金将增配预期景气增长的行业，对预期景气维持的行业

保持中性配置，对预期景气下降及非景气行业进行减配，甚至配置比例为零。本基金的行业配置基准按照该行业

的流通市值占全市场的流通市值比例确定。对增配类的行业，配置比例可以超过其市场权重。对于行业配置为中

性的行业，配置比例与其市场权重基本保持一致。对于减配类的行业，配置比例低于其市场权重。

（

２

）选股策略

本基金管理人通过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估值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已经优选出的行业中，挑选优势上市公

司进行投资。本基金认为一个行业中的优势企业是指在该行业内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排序居前的企业。

在投资中，本基金首先根据行业配置策略，将优选出的行业中的全部股票纳入待选范围。本基金采用多因素

的评估框架，从企业成长性、竞争优势、盈利能力、基本素质等方面分行业对纳入待选范围的股票进行综合排序，

将行业内排序居前的股票列入备选股票库。本基金进一步对备选股票库中的股票进行估值，挑选排序居前，同时

价值相对低估的优势上市公司股票，形成精选股票库。本基金的基金经理将在精选股票库基础上，进一步审慎挑

选，在深入权衡风险收益的基础上，构建具体的投资组合。

本基金管理人采用的定量分析、定性分析和估值分析如下：

１

）定量分析

本基金对行业增长、公司经营指标及各项财务数据进行定量研究和预测，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指标：

●

对于公司所处行业市场容量及未来增长的推断及预测；

●

结合对公司产品、竞争的定性分析，判断公司未来销售变化趋势、市场份额的大小、主营业务利润增长情

况及未来变化，判断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和成长性；

●

对公司未来利润率、费用控制率等方面研究，如果存在可比公司推断公司的成本控制能力、管理水平及其

他方面能力在行业是否出于优势地位；

●

对公司其他财务指标横向、纵向比较，如净资产收益率、复合增长等，判断公司的在行业中的相对位置以

及经营状况变化趋势等。

现阶段本基金主要考察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以及净资产收益率。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的高低在很大

程度上不仅反映了企业的成长性，还反映了企业的成长质量。而净资产收益率的高低则反映了企业盈利能力，是

企业基本素质的综合反映。 本基金要求的优势企业主营业务利润增长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必须高于行业平均水

平。

本基金可以根据数量化分析的结果和市场实际情况，调整表征优势企业的定量指标。

２

）定性分析

本基金管理人将利用内外研究资源，对备选的上市公司进行反复研究、实地调研并持续跟踪，并重点分析以

下几个方面：

●

主营业务是否突出，是否具有核心竞争力：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是否在营业收入中占比高，公司是否具有

区位优势、资源优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产品优势、品牌优势、网络优势等；

●

商业模式是否具有良好的扩张性：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公司通过内生增长或外生增长实现规模

扩张的可能性；

●

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运作情况，公司高管的诚信记录是否良好，公司的关联交易

是否合理、透明，是否存在侵占用上市公司资源的行为；

●

管理层素质：管理层是否具有良好的专业背景，管理层的创新意识，经营管理才能，管理层的职业履历，公

司的激励机制是否合理等；

●

战略目标和执行能力：公司是否对自己的强弱、机会与威胁有清醒的认识，是否具有清晰的战略规划和落

实规划的具体措施，公司制订的业务、研发、市场等规划是否得到良好的执行等。

３

）估值分析

本基金采用绝对价值、相对价值等估值方法，对投资备选的股票进行估值分析。本基金采用估值方法包括但

不限于现金流贴现（

ＤＣＦ

）、股利贴现（

ＤＤＭ

）、市盈率（

Ｐ／Ｅ

）、市净率（

Ｐ／Ｂ

）、市销率（

Ｐ／Ｓ

）、企业价值

／

息税前利润（

ＥＶ／

ＥＢＩＴ

）、企业价值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ＥＶ／ＥＢＩＴＤＡ

）等方法。

３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将一部分基金资产投资于债券，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和上市的国债、金融债、企业债、可转债、央行

票据和资产支持证券等。

本基金债券投资以久期管理为核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策略：

（

１

）利率预期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未来市场利率上升或下降的预期，主动地降低或提高债券投资组合的久期，从而减小或增加

投资组合价值受市场利率变化的影响。

（

２

）收益率曲线策略

本基金根据收益率曲线的变化，适当地选择子弹型、哑铃型或梯形的债券组合期限配置形式，获取因收益率

曲线的形变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

３

）类属配置策略

本基金根据对国债

－

金融债

－

企业债等不同债券类属品种之间同期限收益率利差的扩大和收窄的预期，主动

地增加预期利差将收窄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降低预期利差将扩大的债券类属品种的投资比例，获取不

同债券类属之间利差变化所带来的投资收益。

在同一债券类属品种内，基金根据不同债券的品质、提前偿还风险和赎回风险等因素，判断不同债券利差水

平的变化，调整不同债券的投资比例。

（

４

）单券选择策略

基金根据对单个债券的估值分析，把握个别债券短期被市场错误定价的投资机会。

（

５

）可转换债券投资策略

可转换债券是一种介于股票和债券之间的债券衍生投资品种， 投资者既可以获得普通债券的固定收益，也

可以分享股票价格上涨所带来的投资回报。本基金在对可转换债券条款和发行债券公司基本面进行深入分析研

究的基础上，利用可转换债券定价模型进行估值，并结合市场流动性，投资具有较高投资价值的可转换债券。

（

６

）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在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信用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提前偿付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综

合评估的基础上，利用合理的收益率曲线对资产支持证券进行估值，通过信用研究和流动性分析，并运用久期管

理、类属配置和单券选择等积极策略，选择风险调整后收益较高的品种进行投资，控制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的风

险，获取长期稳定的投资收益。

４

、其他品种投资策略

权证投资策略

本基金采用数量化期权定价公式对权证价值进行计算， 并结合行业研究员对权证标的证券的估值分析结

果，选择具有良好流动性和较高投资价值的权证进行投资。采用的策略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策略或策略组合：

（

１

）本基金采取现金套利策略，兑现部分标的证券的投资收益，并通过购买该证券认购权证的方式，保留未来

股票上涨所带来的获利空间。

（

２

）本基金根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内在价值联系，合理配置权证与标的证券的投资比例，构建权证与标的证

券的避险组合，控制投资组合的下跌风险。同时，本基金积极发现可能存在的套利机会，构建权证与标的证券的

套利组合，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

（五）投资组合管理

１

、投资组合实施原则

（

１

）实施机制

本基金实行投资决策委员会领导下的基金经理负责制。

投资决策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在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框架下，审批确定基金的资产配置方案和行业配置方

案，审批重大单项投资决定等。

基金经理的职责是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 在其权限范围负责所管理基金的日常投资组合管理工作，

并具体落实投资决策委员会关于该基金的投资管理的决议。

（

２

）实施原则

本基金管理人将主要依据下述因素决定基金资产配置和具体证券的买卖：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

２

）国内外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宏观经济政策导向、微观经济运行环境和证券市场发展态势；

３

）投资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及风险水平等。

２

、投资组合实施方法

（

１

）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的制定

基金经理根据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限制等规定性要求， 结合证券市场运行特点及研究部门的推荐意见，

进行分析和判断，制定具体的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

（

２

）重要投资方案的论证和审批

在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授权范围内，一般投资可由基金经理自主决定，并向投资总监备案。重要投资（附带详

细的研究报告）必须根据投资决策委员会制定的投资审批程序和相关规定向投资总监和投资决策委员会报告，

并取得相应的批准。投资决策委员会在审批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之前必须召开投资决策听证会，由基金经理和

相关研究人员阐述投资理由和投资依据。

（

３

）投资授权和方案实施

重要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得到批准后，投资决策委员会向基金经理授权，由基金经理在授权的范围内组织

实施。

（

４

）反馈与投资计划调整

基金经理对投资计划的实施情况和执行效果进一步分析，必要时相应地调整投资组合。如果遇有重大变化

需要修改投资计划和项目方案，必须报投资决策委员会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是：业绩基准收益率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收益率

×８０％＋

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

×２０％

。

沪深

３００

指数是中证指数公司编制的包含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流动性好、规模最大的

３００

只

Ａ

股为样本

的成分股指数，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市值覆盖率高、代表性强、流动性好，同时公信力较好的股票指数，适合作

为本基金股票投资的比较基准。而上证国债指数能够较好地反映债券市场变动全貌，比较适合作为本基金的债

券投资比较基准。

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或因指数编制及发布等方面的原因，如果上述业绩比较基准不适用本基金时，本基金

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对业绩比较基准进行相应调整。调整业绩

比较基准无需召开基金持有人大会，但应经基金托管人同意，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

３

个工

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

（七）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股票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及风险水平高于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与混合型基金，在证券投资基

金中属于风险较高、预期收益较高的基金产品。

（八）投资禁止行为与限制

１．

组合限制

本基金在投资策略上兼顾投资原则以及开放式基金的固有特点，通过分散投资降低基金财产的非系统性风

险，保持基金组合良好的流动性。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遵循以下限制：

（

１

）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

２

）本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其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３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

４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１０％

；

（

５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

（

６

）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

７

）本基金投资的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

６０－９５％

，现金、债券、权证以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证

券品种占基金资产的

５％－４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

８

）本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

（

９

）本基金持有的全部资产支持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

１０

）本基金持有的同一（指同一信用级别）资产支持证券的比例，不得超过该资产支持证券规模的

１０％

；

（

１１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投资于同一原始权益人的各类资产支持证券，不得超过其各类资产支持

证券合计规模的

１０％

；

（

１２

）本基金应投资于信用级别评级为

ＢＢＢ

以上（含

ＢＢＢ

）的资产支持证券。基金持有资产支持证券期间，如果

其信用等级下降、不再符合投资标准，应在评级报告发布之日起

３

个月内予以全部卖出；

（

１３

）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

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

１４

）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

１５

）如果法律法规对上述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

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２．

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

１

）承销证券；

（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

５

）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的股票或者债券；

（

６

）买卖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

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

８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

９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九）投资组合比例调整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股权分置改革中支付对价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

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６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 除资产

配置比例外，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比例的监督与检查自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十）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的原则及方法

１．

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２．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３．

有利于基金财产的安全与增值；

４．

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不当利益。

（十一）基金的融资、融券政策

本基金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融资、融券。

（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截止于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投资组合报告已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报告中

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５

，

４８４

，

２２０

，

０６２．３３ ９０．５３

其中：股票

５

，

４８４

，

２２０

，

０６２．３３ ９０．５３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９９

，

８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

其中：债券

１９９

，

８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０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贵金属投资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６１

，

４０１

，

９００．２０ ４．３２

７

其他资产

１１２

，

４７６

，

０９０．３２ １．８６

８

合计

６

，

０５７

，

９１５

，

０５２．８５ １００．００

１．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３

，

０３６

，

３４２．５０ １．７４

Ｂ

采矿业

－ －

Ｃ

制造业

２

，

３６２

，

７７３

，

４２３．７０ ４０．００

Ｄ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 －

Ｅ

建筑业

４６

，

４７２

，

０４０．８１ ０．７９

Ｆ

批发和零售业

５０８

，

０４１

，

４２５．９７ ８．６０

Ｇ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７５

，

６００

，

２８９．２９ １．２８

Ｈ

住宿和餐饮业

－ －

Ｉ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２

，

０１８

，

５９８

，

１３２．２８ ３４．１８

Ｊ

金融业

５５

，

８９４

，

６８５．９４ ０．９５

Ｋ

房地产业

－ －

Ｌ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Ｍ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１７９

，

６４６

，

６７４．０４ ３．０４

Ｎ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

Ｏ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Ｐ

教育

－ －

Ｑ

卫生和社会工作

１１５

，

０３３

，

０４７．８０ １．９５

Ｒ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１９

，

１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２

Ｓ

综合

－ －

合计

５

，

４８４

，

２２０

，

０６２．３３ ９２．８５

１．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２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５

２ ００２４０５

四维图新

４

，

９３３

，

１３４ ２０１

，

２７１

，

８６７．２０ ３．４１

３ ００２４６２

嘉事堂

４

，

７２５

，

９２０ １９１

，

１６３

，

４６４．００ ３．２４

４ ３００００５

探路者

６

，

００２

，

３４１ １７６

，

８２８

，

９６５．８６ ２．９９

５ ００２５１６

江苏旷达

５

，

００８

，

５９２ １７３

，

０４６

，

８５３．６０ ２．９３

６ ３００２８７

飞利信

３

，

３４３

，

１５０ １７２

，

３３９

，

３８２．５０ ２．９２

７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３

，

３９０

，

０１０ １７０

，

９９２

，

１０４．４０ ２．８９

８ ００２０２２

科华生物

４

，

９３７

，

２６６ １５６

，

８０７

，

５６８．１６ ２．６５

９ ３００２５３

卫宁软件

９０８

，

１５２ １４８

，

１１９

，

５９１．２０ ２．５１

１０ ３００１０１

振芯科技

３

，

５００

，

０２１ １４５

，

３２０

，

８７１．９２ ２．４６

１．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１９９

，

８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１９９

，

８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９９

，

８１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３８

１．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１５０２０２ １５

国开

０２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９

，

８４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１

２ １４０２０７ １４

国开

０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５

３ １３０２０２ １３

国开

０２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９

，

９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４ １４０２３０ １４

国开

３０ ３００

，

０００ ２９

，

９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０．５１

５ １４０２２３ １４

国开

２３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３４

１．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１．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１．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１．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９．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报告期内未持有股指期货合约

１．９．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依照基金合同，未对股指期货进行投资

１．１０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１．１０．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０．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注：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０．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未投资国债期货。

１．１１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１１．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中，没有发行主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的情形，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也没有受

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１．１１．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１．１１．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１

，

４１７

，

０８１．３５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３０

，

２９０

，

７３６．１３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８９０

，

５０８．２４

５

应收申购款

７６

，

８７７

，

７６４．６０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１２

，

４７６

，

０９０．３２

１．１１．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１．１１．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

（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流通受限情况说明

１ ３００１６８

万达信息

３２７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５

筹划重大事项

２ ００２４２１

达实智能

１７０

，

９９２

，

１０４．４０ ２．８９

筹划重大事项

３ ３００１０１

振芯科技

１４５

，

３２０

，

８７１．９０ ２．４６

筹划重大事项

２．１

开放式基金份额变动

单位：份

报告期期初基金份额总额

２

，

０３５

，

４２６

，

８０６．５５

报告期期间基金总申购份额

９９２

，

５６７

，

３４７．５９

减：报告期期间基金总赎回份额

８９３

，

７２７

，

４７６．９１

报告期期间基金拆分变动份额（份额减少以

＂－＂

填列）

－

报告期期末基金份额总额

２

，

１３４

，

２６６

，

６７７．２３

第六节、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人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招募说明

书。有关业绩数据经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１

、 银河行业股票份额净值增长率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比较表（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标准

差

②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

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０９－４－２４

至

２００９－

１２－３１

２４．２０％ １．６０％ ３０．３０％ １．５７％ －６．１０％ ０．０３％

２０１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０－１２－

３１

２９．９４％ １．４９％ －９．１２％ １．２６％ ３９．０６％ ０．２３％

２０１１－１－１

至

２０１１－１２－

３１

－２０．５０％ １．１７％ －１９．６７％ １．０４％ －０．８３％ ０．１３％

２０１２－１－１

至

２０１２－１２－

３１

３．０３％ １．１４％ ７．０４％ １．０２％

－４．０１％ ０．１２％

２０１３－１－１

至

２０１３－１２－

３１

５３．８５％ １．７２％ －５．３０％ １．１１％ ５９．１５％ ０．６１％

２０１４－１－１

至

２０１４－１２－

３１

３０．４７％ １．５２％ ４１．１６％ ０．９７％ －１０．６９％ ０．５５％

自基金合同生效起至

今

３３３．６６％ １．４７％ ５２．５５％ １．１７％

２８１．１１％ ０．３０％

注：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４

日生效。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变动的比较

第七节、基金的费用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７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８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２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

定。

３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支付

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支付

日期顺延。

（

３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

３

）到（

８

）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

支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４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金

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前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律师费和会计师费以及

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５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在协商一致后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基

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

的费率实施

２

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本基金的申购费、赎回费的费率水平、计算公式、收取方式和使用方式请详见本招募说明书“八、基金份额的

申购、赎回、非交易过户与转托管”中的“（六）申购和赎回的价格、费用及其用途”中的相关规定。

第八节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及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进行更新编写，更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

１

、“重要提示”日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更新，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４

日，有关财

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８

日前公告。

２

、“三、 基金管理人” 之“（一）基金管理人概况”公司注册资本由

１．５

亿人民币增加至

２

亿元人民币，各持股单

位出资额也进行了变更，但占总股本比例不变；持股单位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更名为上海城投（集团）

有限公司； 基金经理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３

、“四、基金托管人”之“一、基金托管人情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了更新。

４

、“五 相关服务机构”增加了相关代销机构，对原有销售机构进行更新，各新增代销机构均在指定媒体上公

告列示；更新了登记结算机构的信息。

５

、“十 基金的投资”中更新了“（十二）、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本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该部分内容均

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未经审计。

６

、更新了“十一 基金的业绩”，对基金成立以来至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基金业绩表现进行了披露。该部分内容均

按有关规定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但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７

、“二十四 其他应披露事项” 中列示了本报告期内本基金及本基金管理公司在指定报纸上披露的公告。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六月八日

基金管理人：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六月


